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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著作權法修正草案自公開以來，本局已接獲諸多意見，其中台北市音樂著作權代

理人協會(MPA)及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著作權協會(MUST)提供修法體整書面意見並附具

體修正條文（如附件 1及附件 2），涉及範圍甚廣，本局除已研擬初步回應意見（如附

件 3）外，其中有部分議題之可行有待進一步探討，爰召開旨揭會議諮詢修法諮詢小組

意見。 

二、討論議題： 

問題一：別名著作的保護期間 

（一） 說明 

MPA及 MUST認為修法草案第 16條增訂第 3項，明定別名著作於集管團體登記本

名時，推定為著作人，及享有與一般著作相同之保護期間之效果。 

（二） 本局初步意見 

上述規定有利音樂著作及錄音著作之權利人，惟其他類別著作並無集管團體，

是否造成不平等之情形？  

問題二：非營利活動合理使用 

（一） 說明 

MPA及 MUST大致同意本局於 103年 9月 16日會商會議所提版本，即非營利活動

應支付使用報酬，但特定活動則採合理使用，惟 MPA及 MUST建議增加以下要件： 

1. 增訂「未接受營利事業贊助｣之要件。 

2. 除非經常性、非例行性或非週期性之特定活動外，均須支付使用報酬，並由

集管團體行使。 

（二） 本局初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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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要件過嚴，是否屬非營利活動應以活動本身之性質為斷，至於何謂「非經

常性、非例行性或非週期性｣亦有爭議，一年一次之慈善活動是否屬「週期性｣？  

問題三：增訂以授權金額作為損害賠償計算方式 

（一） 說明 

MPA及 MUST認為應仿專利法及商標法規定，增訂請求相當於授權之權利金作為

損害賠償之計算方式之一。 

（二） 本局初步意見 

現行專利法第 97條第 1項第 3款及商標法第 71條第 1項第 4款等有關損害賠

償之規定，均有依授權所得收取之權利金為損害計算之規定。如著作權法仿照

增訂類似規定，可便利權利人計算損害賠償，解決損害賠償不易舉證之問題。 

問題四：修法草案是否指定施行日期之問題 

（一） 說明 

本次著作權修法草案修正內容繁多，更動幅度甚大，MPA及 MUST遂有訂定過渡

條款之議，惟法律不溯及既往，契約之權利類型、意義及內容依定約時之法律

規定，應無增訂過渡條款之必要。然為利民眾瞭解修法草案內容，同時廣為宣

導，似不宜公布後立即施行，而應有一段適應期間。 

（二） 本局初步意見 

建議修法草案增訂指定施行日期之規定。 


